
 -1- 

 

 

  

成医科技函〔2019〕18 号 

 

关于申报 2019 年度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 

后期资助项目的通知 

各相关单位： 

    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全年接受申报。现将 2019

年该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
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。以

资助学术专著为主，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

含量较高的工具书等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、申请人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。

申请人所在单位须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，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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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。科研管理部门要鼓励和组织退休科研

人员申报。 

2、申请后期资助项目的成果须完成 80%以上（退休科研人

员申报的成果完成比例不低于 60%），并且是尚未出版的中文学

术专著或学术资料汇编、工具书等。少数民族文字成果须同时附

规范汉字稿。 

3、申报成果须政治方向正确，学术上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，

达到本学科领域目前先进水平。申报成果名称的表述应科学、严

谨、规范、简明，一般不加副标题。 

4、同一申请人一次只能申报一项成果;申报成果须 2 位正高

级同行专家推荐。 

5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： 

（1）成果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类的学术专著，包括：非学

术研究的通俗读物，论文及论文集、研究报告、教材、软件，译

著，等等； 

（2）博士论文、博士后研究报告通过后不满 2 年，或虽满

2 年但未作较大修改（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的成

果申报后期资助项目，须提交论文或研究报告原文，并附详细修

改说明，注明申报成果与学位论文、出站报告之间的联系与区

别）；或未提交答辩的博士论文、博士后研究报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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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成果存在知识产权争议，或严重不符合学术规范； 

（4）已出版著作的修订本，或与申请人本人出版著作重复

10%以上； 

（5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

家级科研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、中国社会科

学院重大项目和省社科规划项目的成果； 

（6）申请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和省社科规划项目尚未结项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各申报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报送审查合格的纸质材料《包

括：（1）申请书（见附件）一式 5 份（其中一份原件）,A3 纸双

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；（2）申报成果 3 套（申报书稿字数在 80 万

字以上的，同时报送 3 套书稿和 3 份成果概要，成果概要包括 2

万字以内的成果内容介绍，以及全书目录和参考文献）。 

 

联 系 人：张睿 

联系电话：627391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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